
□武洁

近日，人社部印发《关于
将36种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
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下简
称《通知》)，包括5种中成药、15
种肿瘤药在内，一共有36种药
品最终经过谈判，被纳入医保
支付范围，平均降价幅度达到
44%。能用上这些药的患者将
有望同时享受到药品降价和
医保报销的实惠。

3 6种药品纳入医保，平
均砍价幅度高达44%，对于患
者而言，这当然是个重大利
好。药价的大幅下降，且医保
涵盖，无疑将减少患者的经
济压力，降低相关疾病的治

疗门槛。对于医保而言，药价
下降也意味着医保承压的缓
解。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药
品谈判议价机制，为公众争
取到更多药品与更优惠的价
格，当然体现了医保的责任
与担当。

不过，对于医保而言，仅
有议价能力，还并不足够。一
个典型的例子是，治疗慢性
乙肝的口服药物替诺福韦酯
也曾于去年 5月完成价格谈
判，降价幅度达到一半以上，
并且通知各地 6月底前挂网
采购，并和医保相衔接。但现
实的情形却是，5个月后全国
仅三省份将其纳入城镇基本
医疗保险报销范畴，未将谈
判药品纳入医保的省份，仍
然享受不到谈判后的价格，
甚至出现了跨省买药的怪现
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完成药

价谈判后，如何让谈好的药
价顺利落实，惠及患者，而不
是被中途截和，更需保证药
价传导机制的顺畅。

当然，医保支付能力的
有限性，注定了医保不可能
无 节 制 地 涵 盖 所 有 好 药 新
药。即便是医保体系更加成
熟和完善的发达国家，也并
没有为了充分满足患者的需
求，便对所有好药新药来者
不拒。从医保体系的可持续
性出发，“当家人”对于支出
的有效控制，其实是个不容
推卸的责任。于是，一些新
药、好药，由于成本价格高昂
而不在医保报销之列，也是
国际惯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好
药不入医保”便天然合理。恰
恰相反，对于医保体系而言，
尽可能地将好药纳入名录，

提升医保的覆盖率，让患者
有更多的选择权，医保体系
当然也要与时俱进。而在将

“好药”纳入医保名录这事儿
上，医保其实并不被动，而是
大有可为。

如今的商业模式早已转向
用户为王，医药领域同样并不
例外，好药之所以贵，除了其专
利成本等因素之外，用户过少
成本无法摊薄，也是“好药太
贵”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正因如
此，争取进入医保药品目录、获
得更庞大的用户，几乎是所有
好药的一致目标，背靠庞大用
户群的医保在纳入好药这件事
儿上，其实有着极强的议价能
力和空间。

在这方面，英国和新加
坡的医保部门直接参与药品
的价格制定，限定进入目录
内药品价格。好药进入药品

目录，未必价格就一定高到
离谱，费用控制在预算之内，
也完全可以实现。德国则通
过设定参考价格的方法控制
医保支出，即高出参考价格
的部分，建立与患者的分担
机制，从而将好药纳入医保。
而美国则通过商业医疗保险
机构之间的竞争，为消费者
提供更多的选项，能够以最
高的性价比将更多好药纳入
报销名录的保险机构，自然
更容易获得投保人的青睐，
从而惠及公众与患者。

对于医保体系建设这个
世界性难题来说，从不同国
家的实践中吸取经验，是必
不可少的。最终目的只有一
个，那就是立足于现实条件，
最大限度地用好医保资金，
最大程度地公平分配医疗资
源。（作者为医生）

“好药”纳入医保，不止于写进“目录”

宣传交通规则，严执法胜过“等灯舞”

□房清江

7月11日下午，河北邯郸
市滏东大街联防路斑马线
上，红灯亮起时几名孩子和
穿着交警制服的民警随着
音乐起舞，并在绿灯亮起前
退出。邯郸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渚河大队一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让市民
遵守交通规则，渚河大队和
当地一所舞蹈学校合作共
同创作了上述“等灯舞”，跳
舞时有民警在一旁保障孩
子的安全。（ 7月 2 0日《北京
青年报》）

交通文明宣传，并不是
初衷良善就是可行与必然
有效的。“等灯舞”即是如
此，首先斑马线不是演出的

舞台，在红灯交替的短暂瞬
间，交警带着孩子在上面跳
舞，且不说安全不安全，就行
为来说也会给交通秩序带来
影响，本身就有违规的嫌疑，
借以宣传本身的导向与严肃
性值得商榷，这或许是引发争
议的根源。

同时，“等灯舞”跳给谁
看的？就内容来看，所表达
的无非“红灯停、绿灯行”之
类的基本规则，用来教育幼
儿园的小孩子或许更合适，
拿来教育过往的司机与行
人，用这种交规ＡＢＣ的形
式，起不到什么作用，徒具
形式主义的意义。

文明守法交通是社会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
和倡导市民遵守交通规则，
自然也是交管工作的题中
之义，但是交通宣传是为交
通执法管理服务的，是辅助

手段，不能脱离交通管理与
执法，为宣传而宣传，更非
为了吸引关注在手段上花
样百出，没有边界。

交通文明的培育执法
与管理是基础，文明交通可
以倡导而不能奢求，不遵守
规则、不文明礼让，群体再
小，都是文明的短板，也只
有强有力的执法与管理，才
可能逐步补上这些短板。因
此，交通文明的教育与宣传
可以有，但别依赖。相反，只
有文明上的说教，而没有规
则的约束力，只会让交通文
明显得更干瘪。

近些年，城市交通文明
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社会
文明进步和公民素质提升
的必然要求。但是，文明的
培育是渐进的过程，也是规
则认同与规则约束力逐步
增长的过程。前不久，深圳

千车礼让救护车，让人领略
到了深圳这座城市文明的
力量。而在这种文明自觉的
背后，深圳自2015年修改了
交通处罚条例，对不礼让救
护车、消防车等特种车辆的
违法行为从严惩处，在执行
上还在这些特种车辆上加
装了摄像设备，用以执法取
证，借此处罚了一大批不礼
让的车辆，堵住了陋习的破
窗，倒逼礼让示范效应的出
现。由此可见，让规则有震
慑力才是文明最好最现实
的教育。

交通宣传应避免与执法
管理“两张皮”，越是对交通文
明期待越高的城市，交通的执
法管理越应加强，在技术应
用、管理方式、执法力度等方
面都改革创新，宣传教育应配
合执法管理的升级，在方式与
内涵上也需顺势而为。

葛大家谈

“淘宝打假第一案”宣判，具有标本意义

葛公民论坛

徐徐玉玉玉玉案案背背后后的的

互互联联网网司司法法新新思思维维

7月 1 9日，“徐玉玉被电
信诈骗案”公开宣判。有人
说 徐 玉 玉 案 具 有 标 志 性 的
意义，标志着我国司法机关
对 互 联 网 犯 罪 的 态 度 从 守
势转向了攻势，从消极转向
了积极。

长期以来，在互联网犯
罪这个问题上，学界和实务
界之间是有很大分歧的。公
安机关处在打击犯罪的最前
沿，他们一方面认为现行法
律在互联网犯罪问题上有漏
洞，由此导致打击不力。另一
方面他们认为现有的司法审
判证据规则不适用于互联网
犯罪，导致一些案件侦破容
易定罪难。

学者们担心，现行刑法
中的一些罪名是否能够简单
地套用到互联网中来。有互
联网业内人士提出黑客非法
进入他人电脑可以等同于侵
犯他人住宅，甚至认为司法
机关可以运用法律原则进行
互联网犯罪的审判和定罪。
这些提法显然都让学者们感
到不安，罪刑法定是刑事司
法的基本原则，因为要严厉
打击互联网犯罪就必须要突
破原则吗？

虽然各方存在着不同的
看法，但从徐玉玉案一审判
决来看，从重从严应该是共
识。只是在互联网犯罪的理
论与实践中还会有争论，特
别是关于互联网犯罪的证据
规则，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
完善。

不久前，杭州互联网法
院 的 设 立 似 乎 释 放 出 了 某
种积极信号，即让互联网司
法专业化、专门化，以此解
决 司 法 实 践 中 新 型 犯 罪 审
判难题。

徐玉玉案虽然是个案，
但从中可以看到未来我国互
联 网 司 法 的 新 思 维 和 新 趋
势。（摘自《法制日报》，作者
叶泉）

□练洪洋

7月20日上午，上海市奉
贤区人民法院对淘宝诉平台
售假店铺案进行一审公开宣
判。法院认定被告的售假行
为对淘宝商誉造成损害，判
处被告向淘宝网赔偿人民币
12万元。据悉，该案系全国首
例公开宣判的电商平台诉售
假店铺案。

12万元的赔偿未必抵得
上淘宝打这场官司的成本，
而且还只是一审判决，尽管
尘埃尚未最终落定，案件或
许还存在变数，但这一判决
的标本意义毋庸置疑。

如今，电子商务蓬勃发
展，很多人将其视作“虚拟经
济”，因此对弄虚作假现象也
就比较宽容。持此心态的，不

仅是一些处于竞争劣势的小
平台，也包括部分消费者，为
享受低价牺牲品质。而且，价
格也是电子商务的核心竞争
力之一，在过度的价格竞争
中，难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
的“市场失灵”。

从现实来看，电子商务
体量越来越大，撑起了中国
经济的半壁江山，且消费者
的品质意识、维权意识随着
消费能力不断提升，对网购
商品质量与服务也提出新的
更高要求，电子商务的品质
服务、诚信建设必须提上议
事日程。

淘宝不惜代价，与售假
店铺对簿公堂，彰显企业的
责任觉醒与担当。马云曾在
公开场合表示，每卖出一件
假货，阿里巴巴会损失5个客
户。在去年年底的一场演讲
中，马云就说道，“未来中国
经济，还需要坚持的就是诚

信是商人的担当，必须建立
起强大的信用体系”。

为此，阿里巴巴组建了
一支 2 0 0 0人的专业打假队
伍，每年投入超过 1 0亿元。
2 0 1 6年，阿里通过大数据挖
掘出造假线索1 1 8 4条，成功
协助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
8 8 0名，捣毁涉假窝点 1 4 1 9
个，破获案件涉案总金额超
30亿元。可见，对制假售假行
为采取“零容忍”“像抓酒驾
一样打假”，阿里巴巴是铁了
心，也下了大本钱，不只是表
表姿态而已。

必须指出，随着电商的
井喷式快速发展，网购投诉
已经成为消费者投诉的大热
门，网购商品质量问题已为
行业痛穴。如果这种不良态
势得不到有效遏制，消费者
的信任度就会进一步下降，

“城门失火”殃及的不仅是消
费者权益之“池鱼”，也包括

电商行业自身。因此，作为一
个有长远眼光、有责任意识
的电商平台，必须直面这一
问题，通过足够的自律和有
效的自净，为消费者建立一
个诚信的网购环境。

大而化之，仅有阿里巴
巴“一个人在战斗”，“让他们
不但不敢在阿里巴巴卖假
货，也不敢跑到其他电商平
台或者线下市场卖”是远远
不够的，站上更高的高度，打
击线上线下的制假售假行
为，从商业领域开始构建社
会诚信，需要社会综合治理。
只有联合多方力量一起向制
假售假行为宣战，穷尽法律
框架内一切追偿手段，才能
让不法分子闻风丧胆、望而
生畏。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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